
附件：

四川省 2021 年高职单招考试防疫公告

我省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高职教育单独招生（简称“高职

单招”）考试将于 3 月 27 日进行。为切实加强考生考前身体健康

监测，扎实做好考试期间疫情防控，充分保障考生和考试工作人

员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所有参加 2021 年高职单招考试的考生，须从开考前 14

天起，每日进行体温自我监测，并填写《健康情况承诺书》（见

附件），如实填报体温，临考前自行打印，本人签字确认后，在

进入考点时交报考院校。

二、考生应在考前，通过微信公众号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”

或经当地政府认证的官方平台实名申领防疫健康信息码（以下简

称“健康码”），确保在考试结束前，健康码处于“绿色”状态。

三、考前 14 天内若有境外或国内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、

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接触史的情况，考试时须出示由专业医疗机

构提供的有效健康证明（有效期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）。

四、按疫情防控相关要求，考生进入考点一律需核验身份、

出示绿色健康码、测量体温。体温异常（达到或超过 37.3℃）

的考生，需现场接受体温复测，确属发热的，经现场卫生健康（疾

控机构）工作人员评估，综合研判，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，由专

人负责带至发热考场参加考试。



五、考生在考试期间要遵守考点所在地政府和院校的防疫要

求，切实增强疫情防控意识，认真做好自我防护，做到戴口罩（核

验身份和考试中除外）、勤洗手、不串门、不聚餐、不聚会，不

出入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，避免社交感染。

附件：健康情况承诺书

附件

健康情况承诺书
本人已知晓并理解、遵守四川省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高职教育单独招生考

试疫情防控相关要求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
1.遵守考点所在地政府和院校的防疫要求，并在进入考点时交给监考员。

2.若出现身体异常情况，将主动及时诊疗。考前 14 天内若有身体异常、有

境外或国内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、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接触史的情况，在进入

考点时出示由专业医疗机构提供的有效健康证明和 7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。

3.进入考点时或考试过程中如出现咳嗽、发热等身体不适情况，我愿遵守现

场工作人员安排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区域参加考试。

4.本人如实在《体温监测登记表》上记录考前 14 天体温。若隐瞒病情、不

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和体温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。

考生（本人签字）： 联 系 电 话：

日 期：



体温监测登记表

日 期 体 温 °C
考试前 14 天内是否前往过非低风险地区

（如有前往请写出具体前往地点）

3月 13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14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15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16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17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18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19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20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21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22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23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24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25 日 是□ 否□

3月 26 日 是□ 否□


